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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第 655次主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1年 10月 24日上午 9時正 

地點：本府 12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吳縣長志揚            記錄：科  長 林裕玟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科  員 賴家玲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

主席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參、專題報告 

一、報告機關：城鄉發展局、地政局 

案由：航空城特定區計畫再報告。   

教育局吳局長林輝補充建議： 

本案涉及區域內廢校及遷校問題，應及早規劃因應。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（一）本案應進行本府同仁的教育訓練，同仁應先了解航空城計畫的都

市計畫及區段徵收，首先由局處長開始，專員、技正以上的同仁亦應了

解清楚，並推及全體同仁。 

（二）請教育局及各局處就本案所衍生的相關問題，應儘早規劃解決方

案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本府將向當地居民、本縣縣民、潛在投資者、社團等積極說明航

空城特定區計畫，說明時請注意下列事項： 

1、內容應簡單易懂，且應以本縣為主體，由民眾關心的問題切入說明。 

2、請以「6770」代替過去的「6150」，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加上機場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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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特定區計畫面積達 6,770公頃，其中 3,211公頃是本次辦理都市計畫

的範圍。 

（二）城鄉發展局請依上揭裁示修正說明方向，並修正簡報如下： 

1、「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與特定區計畫」乙節最為重要，表示出目前的

區域面積更大於原計畫的範圍。 

2、請注意「桃園航空城計畫行政區域示意圖」，除標示村的行政界線以

外，對於僅局部落入計畫內的村，應說明其自然或人工地標的劃分邊界 

，以使民眾瞭解是否位於徵收範圍內；另外，6,770公頃的範圍區域線

亦應套入各村的界線。 

3、「預定辦理期程」應改為本縣辦理的期程，並應列出民眾有感事項的

辦理期程，以民眾關心的問題角度說明本府進度，例如：發放相關費用、

拆遷時間、是否有先行安置、興建公共設施的期程。 

2030年係中央興建完成第三跑道的期程，與本府辦理事項無涉，不需

列入，以免造成民眾誤認為航空城完成的期程過久。 

4、本府應為本府的政策負責，例如：創造 26萬個工作機會係中央所預

估，本府說明時僅列入本府政策及期程即可。 

5、「大事紀要」應敘明本府在 99年至 101年期間，持續向中央爭取、

協調溝通的努力，並請指出本府將本計畫重新修正規劃、積極推動落實

的貢獻。 

6、城鄉局與地政局的兩份簡報應結合為一，內容方為完整。 

（三）請城鄉局向中央反映，103年底方通過都市計畫的期程太慢，不

符合民眾期待。 

（四）本府將定期召開航空城計畫推動委員會會議，未來每次會議都須 

有推展進度；各局處如有相關問題，應於會前即完成協調、規畫出解決 

方案，該會議中僅需直接決議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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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台灣未來的經濟命運在航空城的發展，而航空城的發展在本府團

隊的持續推動，本府須全力以赴、勇往直前，請各局處全心投入。本府

各局處均應瞭解航空城計畫，首先各局處長應瞭解，專員、技正以上的

同仁亦將召集說明之。各局處若需要城鄉局、地政局說明，二局亦將全

力配合，並鼓勵所有同仁共同聽取說明。 

（六）請人事處注意人力增加部分：各局處因應航空城業務而引進的新

增人力，切不可成為本府的固定負擔，勿占用本府預算，而應計入自償

性開發成本中；並應於進用時即註明屬於專案人力，係為支援航空城計

畫而雇用，並無保障。 

二、報告機關：研考會（彙整機關）、各局處       

案由：如何行銷航空城特定區計畫。 

農業發展局曾局長榮鑑補充建議： 

本府應統一立場與說明，且本案係行銷未來商品，面對不同的民眾，因

為各自關心的重點不同，說帖應分為兩種，一為對區內的民眾，因利害

攸關，應給予明確前景，並排除民眾可能的疑慮及失落；一為對區外的

縣民，因無直接利害關係，應給予期待及光榮感。 

觀光行銷局李局長紹偉補充建議： 

請主政機關統一說帖，以利行銷；各局處若有舉辦相關記者會或透過媒

體宣傳，本局將協助之。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本案應儘速統一說明版本，以利進行教育訓練，繼而向相關團體如公會 

、工會等積極行銷、說明與推動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本案方向應為航空城計畫的觀念行銷，本府刻正全力推動航空城 

，本次簡報中眾多局處積極提出如何行銷，尤其法制處及政風處等幕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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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亦投入行銷工作，令本人十分感動。 

（二）本府說帖之擬訂，可參考曾局長的建議，以面對不同的說明對象。 

三、報告機關：交通局 

案由：交通部「101年運輸策略白皮書」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本縣公車系統應改善為人性化，並應由本府主動規劃整體路線、

要求業者行駛，而非被動審核。本縣未來將邁向直轄市，而完善的公共

運輸是進步城市的表徵，請交通局加強。 

（二）本縣縣道系統應重新整理，連結的起訖點均應清晰，讓民眾易於

明瞭並善加利用，舉例：由桃園市至航空城的縣道應清楚，即使非當地

民眾，亦可瞭解如何利用縣道到達航空城。 

四、報告機關：便民服務中心 

案由：本府便民服務中心 101年第 3季績效報告  

莊參議賢勝補充說明：  

本府除便民中心滿意度高以外，其他1999、縣政信箱、陳情函的滿意

度都未達理想，癥結在於處理的授權層級一定要拉高。 

蔡副秘書長宗烈： 

（一）請各局處長務必就投訴案件予以分析、統計、歸納出問題癥結所

在，徹底解決；若癥結在法律問題，屬本府法規者，由本府儘速修正；

屬中央法規者，本府亦應主動向中央反映，並讓民眾瞭解本府的積極態

度。 

（二）縣長業授權便民服務中心主任等同代理縣長處理投訴案件，主任

可直接請各局處長至中心處理問題，請各局處建置完善的局處長代理人

制度。 

（三）違章拆除業務案：本府應將違建問題由負擔轉為亮點，拆除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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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公開透明，讓民眾瞭解拆除時間及優先順序原由，如此即便得罪少數

人，亦可贏得大多數人的肯定。 

（四）公托與私托取締標準不一以致民怨案：請教育局注意執法公平性 

，勿造成階級對立。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投訴案件偏多的局處主要源於業務屬性之故，與人民直接權益十分密切

的局處，易引民怨，並非源於工作不力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感謝莊參議的努力，因主管會議無鄉鎮市長的座位需安排，請秘

書處將參議及其他同仁的座位移至布幕前。 

本案滿意度忠實反映民眾的感受，請各局處應以民眾的角度解決問題。 

（二）工商登記登、管分離導致受罰民眾不滿乙節：登、管分離係中央

政策、本府執行，請工商發展局研議由臨櫃服務人員提供民眾所需的詳

細資訊，例如：各類別行業應遵守的各式法規內容、注意事項、需至其

他局處辦理的事項等，讓民眾可依循遵守並完成其他法定應辦事項，以

免浪費民眾時間，並可避免先登後罰引起民怨。 

（三）中平商圈管理業務案：本案涉及眾多機關業務，例如：公所、工

商發展局、警察、交通等，各機關應互相協調，取得步調一致，以免商

圈設立後卻被本府其他機關開罰。 

（四）各項投訴案件書面及電子檔請送各局處，以便改進，請蔡副秘書

長與莊參議共同研議精進改善方法，並請副秘書長依據莊參議所提癥結 

，研議如何提高 1999、縣政信箱、陳情函處理情形的滿意度。 

肆、重大事項辦理情形 

一、「永安及竹圍漁港發展規劃協調」專案：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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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解除列管。 

二、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」專案：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本案持續列管。 

（二）本案請提重大議題會報討論，並可能於縣政會議中與鄉鎮市溝通 

。請城鄉發展局配合本縣未來升格直轄市進行本案整體檢討，各鄉鎮市

亦非常重視，因升格後部分館舍可合併，地方希望部份公設地可還地於

民。 

伍、各機關協調事項 

一、葉秘書長秀榮： 

（一）中央召開的會議各局處長奉派或代表縣長與會時，就會議重要結

論，應儘速向縣長口頭報告，之後再行呈上書面報告，最後方為等待正

式會議紀錄，以使縣長能第一時間掌握重要訊息。並請於各局處務會議

中要求同仁，參加會議後務必比照上揭流程向局處長報告。 

（二）為提升本府公文品質，凡陳本府一層的簽稿若有內容或格式不合

宜、太過冗長等情形時，均從嚴退件，並請參事、參議協助審核。 

（三）本府預算有限，請本府各局處及附屬事業機構務必節流，預算經

編列後，不需使用者，不論執行率如何，均應保留，切忌消化預算、浪

費公帑，各機關、機構的預算應從嚴處理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各位注意秘書長的提醒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（無） 

柒、主席政策指示 

本府各項列管重大計畫之辦理期程，絕不可因預算不足而延後；若預算 

不足，應向本人報告，研議是否追加或墊付，各項重大計畫攸關本縣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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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務必如期完成。 

捌、散會  中午11時 45分 


